
【附表二】 

宜蘭縣政府所屬人事機構主協辦創新性或或重大例行性活動調查表 

活動名稱 辦理及活動性質 說明 備註 

 一、 承辦性質 

□ 主辦 □協辦 

二、 活動性質 

□創新性□重大例行性 

1.活動時間： 

2.活動地點： 

3.參加對象及人數： 

4.機關內其他人員敘獎情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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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活動地點： 

3.參加對象及人數： 

4.機關內其他人員敘獎情形： 

 

 一、 承辦性質 

□ 主辦 □協辦 

二、 活動性質 

□創新性□重大例行性 

1.活動時間： 

2.活動地點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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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 承辦性質 

□ 主辦 □協辦 

二、 活動性質 

□創新性□重大例行性 

1.活動時間： 

2.活動地點： 

3.參加對象及人數： 

4.機關內其他人員敘獎情形： 

 

人事機構：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

 

說明： 

一、本調查表活動係指各人事機構實際主辦或協辦，具創新性或重大例行性之

活動，未專案核敘獎勵者。 

二、由人事處於每年11月統一調查，各機關（構）每年至少主辦或協辦5項以上

者，各人事主管及承辦人原則各核敘嘉獎1次，得由考績會審議酌予提高建

議敘獎額度。 

 


